宜昌市鑫益昌电子科技安装处

订 货 合 同 书

需方（甲方）                                         合同编号

供方（乙方）宜昌市鑫益昌电子科技安装处               签订地点

甲方向乙方下列产品，经双方协议，订立本合同           签订时间

一、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及供货时间

	序号
	产品型号
	产品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货日期
	备注

	
	
	
	
	
	
	
	

	
	
	
	
	
	
	
	

	
	
	
	
	
	
	
	

	
	
	
	
	
	
	
	

	货款合计金额（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三、产品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由甲方按双方约定标准验收，货到三天内不出验收报告视为验收合格。
四、运输方式。交货地点、费用负担                                                 
五、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间收和费用负担                                         
六、结算方式    ○银行转帐    ○现金支票    ○承兑汇票
乙方业务员不得私自收取货款，特殊情况下，乙方出具委托书委托业务员收获，但必须持盖有乙方公
章的委托书方可生效。

七、结算期限    ○款到发货     ○货到      天付款      ○月结30天      ○其它       
八、发票类别    ○增值税发票   ○普通发票
九、甲方没有及时付款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负责

十、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执行。

十一、本合同最高经济赔偿为本合同金额。

十二、解决合约纠纷的方式，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就有为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申请有关部门进行调解，协商不成或调解未达成，协议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十三、如需提供担保，另立合同担保书，做本合同附件。

十四、若甲、乙双方已签订的协议或合同因有一方违约的，违约方要承担影响本合同的履行责任。

十五、其它约定事项                                                                 
十六、未尽事宜，双方再另签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七、本合同经当事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单位的合同专用章或行政章后生效。

十八、该合同一式三联，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邮编

开户银行

帐号

税务登记号
	乙方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胜利四路35号-3
法定代理人 余好珍
委托代理人

财务电话：13997677227  0717-6203645
户名：余好珍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峡分行  
帐号4367 4228 3105 0242 558
网址： www.ycxsp.com


